



象教〔2025〕11号
 


桂林市象山区教育局关于废止桂林市翔龙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等3所民办学校办学
许可证的公告

桂林市翔龙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办学许可证》已经于2024年12月7日到期；桂林市子兴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办学许可证》已经于2024年12月26日到期；桂林优必达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办学许可证》已经于2024年12月26日到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3款之规定，经研究决定，自公告之日起桂林市翔龙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桂林市子兴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桂林优必达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予以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象山区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废止名单
   


                               桂林市象山区教育局
                                2025年11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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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区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废止名单

	序号
	培训机构
名称
	办学许可证号
	办学许可证有效期
	举办者
	备注

	1
	桂林市翔龙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45030470000439
	2021.12.8-2024.12.7
	林升和
	

	2
	桂林市子兴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45030470000469
	2021.12.27-2024.12.26
	周洪燕
	

	3
	桂林优必达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45030470000489
	2021.12.27-2024.12.26
	唐锦生、朱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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